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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石科技”或“公司”）于 2021年

6月 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借款事项概述 

1、借款对象：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晖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晖

石”）； 

2、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 

3、资金用途：浙江晖石技改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4、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5、借款利率：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计算； 

6、借款期限：本事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7、审议程序：本次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晖石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6970176299 

住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七路 11号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朱经伟 

成立日期：2009 年 11月 1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危险化学品生产；药品委托生

产；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1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93% 26,965.5172 

2 
南京药晖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6.07% 23,034.4828 

合计 100.00% 50,000.0000 

本次借款对象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持股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 

（二）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549.75 51,811.23 

负债总额 17,234.22 17,547.62 

所有者权益 34,315.53 34,263.61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5,933.65 29,000.63 

营业利润 44.90 1,274.57 

净利润 51.92 1,289.40 

（三）公司对该对象提供借款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向浙江晖石提供借款。 

三、财务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借款是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借款对象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浙江晖石已经建立了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

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公司将按照自身的内控要求，加强对浙江晖石开展

业务情况的评估，确保公司资金的安全。 



四、借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披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5,000.00 

万元，用于浙江晖石年产 450吨小分子高端药物及关键中间体技改项目等三个项

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

其它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鉴于浙江晖石

目前已经启动多个车间的改造建设，尚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为保障其正常经营，

公司根据其实际需求给予借款。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晖石提供借款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

行的。公司将在提供借款的同时，加强对浙江晖石的经营管理，对其实施有效财

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上述借款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

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浙江晖石提供借款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建设

发展的需要，降低其财务成本，支持其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

影响公司自身的正常经营；浙江晖石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已经建立了良好的

风险控制体系，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本次提

供借款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浙江晖石提供借款有利于其加快生产能力

建设，扩大经营规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一致

同意本次借款事项。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浙江晖石提供借款有助于其加快生产

设施建设，扩大经营规模，降低其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建立健全了提供借款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

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资金安全和风险可控；本次提供借款事项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资金使用费定价公允，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对浙江晖石不超过 1.8 亿元的借款。 

八、公司累计提供借款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企业提供借款的情

况。 

九、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 2日 


